
陕西省农村集体五荒资源治理开发管理条例

(19∞ 年 4月 1日 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

2010年 3月 “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△章 五荒资源使用权的转让

第三章 五荒资源的治理开发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五幸 附  则

第-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刈农村集体五荒资

源的管理 ,治理水土流失,改善生态环境 ,

促进农业习持续发展,根椐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,结

含本省实际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干本省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五荒资源使用权的转让和五荒资

源的治埋开发活动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五荒资源是指农

村【L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荒山、荒沟、荒滩、

荒沙、荒水等。

第四条 治理开发农村集体五荒资源 ,

应当坚持合邺规划的原则,治理和开发相

结合的原则,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

理的原则,实 行承包、租赁、股份合作、

拍卖使用杈等多种方武并举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管理部

门主肯五荒资源的治理开发,负 责规划、

协调、服务、监督、指导和日常倩理I作。

各级人民政府土地、林业、农业等行

政竹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,做好五荒资源

的治理开发工作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共他组织、企串业单

位、社会卩体和个人参与五荒资源的治理

丌发。

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五荒资源治

理廾发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唪位和个人,应

当予以表彰奖励。

第二章 五荒资源使用权的转让

第八条 五荒资源使用权的转让应当

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自愿的原则。

第九条 五荒资源使用权转让前,应

当明确杈属,划清地界;权属、地界不清

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后方ηI进行

转让。

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回消土地变

为集体所有,转让其使用权。

第十条 五荒资源使⒈H杈 的转让方 :

农民集体所有的五荒资源依法属于村农民

集体所有的,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

民委员会 ;分别属于忖内两个以上农村集

体经济绌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,为村内各

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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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理部 门和 乡 (镇 )人 民政府的指导 ^
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;属于

乡 (镇 )农民集体所有的,为 乡 (镇 )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
第十一条 五荒资源使用杈受让方 :

本农村集体经济细织成员及依法取得受让

资格的其他组织、企菩业单位、社会团体

和个人。

农村集体五荒资源使用杈的转让,在

同等条件下,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

有优先受让杈。

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五

荒资源使ll权之前 ,应 当广泛征求村民意

见,成立有村民代表参加的转让机构,负

责转让的具体工作。

转让机构应当拟定转让方案,内 容包

括:转让范囿、方式、程序、估价标准、

治理开发要求、转让年限等,经村民会议

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方可实施。

转让方案实施前工十 日,F/当 报 乡

(镇 )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管

逖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三条 拍卖五荒资源使用杈,由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转让机构按照以下

程序进行 :

(一 )公布五荒资源使「l权拍卖方案 ;

(二 )审查竟标人的资格和治理开发

方案,确定竞标人 ;

(三 )收取竞杯人缴纳的保证金 ;

(四 )组织竞标人现场踏查,明 确转

让五荒资源使用杈的范围和相关f宜 ;

(五 )召开竟标会议 ,公开决标 ;

(六 )组织转让方与中标人签订拍卖

合冂 ;

(七 )竞标结束后,七 冂内如数退还

未中标人的保证金;中标人的保证金可折

抵为转让金。

拍卖活动应接受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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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。

拍卖合同签订后,报 乡 (镇 )人民政    i

府、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,

并由县级人民政府颁发五荒资源使用证。

第十四条 以承包、租赁、股份合作

等方式取得五荒资源使用权的,其程序参    Ⅱ

照第十三条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五荒资源使用权转让合同

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:

(一 )五荒资源现状;           |
(二 )使用杈转让朋限 ;

(三 )治 理开发 目标、内容、进度、

标准 ;

(四 )转让金的支付方式 ;

(五 )违约责任 ;

(六 )治理升发前和合冂期满后,财

产的处王;                  l
(七 )双方约定的共他事项。

五荒资源使用杈的转让瑚限 ,最长不

超过五十年。

第十六条 转让文书等有关材+J应 当

及时整理 ,一式三份,Hl县 级人民政府水

行政胥理部门乡 (镇 )人民政府、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分别存档。

第十七条 受让人完成治理开发目标

任务⒛%以上,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

政管理部门认定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 ,

可以转让五荒资源使用权,依法签订再转

让合同。

第十八条 五荒资源使用权依法抵押、

继承和再转让,年限不得超过原合同的剩

佘年限,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

和抵押登记手续。

五荒资源使用权的受让人、继承人 ,

应当履行原合FU约定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十九条 承包、租赁、拍卖合同期



满后,或者依法收回,或 者土地灭失时 ,

转让合同即行终止。

承包、租赁、拍卖合同期满后,在同

等条件下,原受让人享有优先受让权。

第二十条 因冈家建设征收、征用已

转让的五荒资源,可依法变更、解除合同。

第二十一条 五荒资源使用杈转讠L的

收人,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用于本集

体经济组织的水利水保等基础设施建设 ,

不得私分、截留、挪用。

第二十二条 五荒资源使 Fl权的转让

合同,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。

第三章 五荒资源的治理开发

第
=十

三条 五荒资源开发应当坚持

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并重,△程措施、生

物措施、保土耕作拮施相结合,因地制宜、

统筹规划、综合治理、合理开发,以 促进

五荒资源的持续利用。

第二十四条 乡 (镇 )人民政府依据

上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水土保持规划,制 定

五荒·/i源治理开发规划,经县水行政管理

部门审定后,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二十五条 五荒资源使用权的受让

方应当依据乡 (镇 )五荒资源治理开发规

划,提出治理开发方案。,· 案应当包括五

荒资源四至、面积、治ir+廾 发日标、措施、

达标期限。

第二十六条 五荒资源使用杈受让人

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,有 治理开发和生产

经营的白主杈。对五荒资滁开发后新增的

财产享有所有权。享受各级人民政府和各

部闸制定的有关优惠政策。

第二十七条 五荒资源使用杈受让人

在治理开发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 ,

不得造成新的水土流失。

第二十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

白觉维护△i荒资源使用杈受讠L人的合法杈

益,为共治理廾发/f动 创造必要的条件 ,

认真履行合 ·l规定,不得囚承办人和负责

人的变动而随意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

合同。

第二十九条 五荒资源治理开发活动

中禁止下列行为 :

(一 )在二 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

植农作物 ;

(二 )毁坏遒路、水利水保和共他公

用设施,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;

(三 )进行其他违法开发。

第三十条 水利、水保、土地、农业、

林业等部门应当指导农村桀体经济组织制

定h荒资源治l△廾发方案,提侈k信 息、技

术、资金、生产资料和法律政策咨询服务。

第三十-条  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竹

理部门应当依法指导、监督五荒资源治Ill

开发活动,并组织验收△作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

的处理,法律、法规已狗规定的,从其规

定;法律、法规未作规定的,由 县级人民

政府水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下列规定处理 :

(一 )违反本条例第 卜三条第三款规

定的,责令限期改iE,●T处 以二百元以下

罚款 ;

(工 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 ,

责令限期改正,对直接负责的上管人和共

他苴接责任人可处以五百元以上=T元以

下罚款 ;

(三 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 (三 )

项规定的,责 令限期改正,恢复原状;情

节严重的,并处工 白元以上一T元 以下罚

l
ˉ

¨



Γ
■
■
■
Ⅰ
Ⅰ

I
I
l
丨

︱
︱
︱
︱

款;情节特别严重的,并处一干元以上五

干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工

款、第十三条笫一款、第工十八条规定的 ,

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。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侵害

受让人合法杈益或者违反合同造成损失的 ,

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构成犯罪的,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五条 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

处罚,必须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进行。

当筝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,冂 以

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罚

款金额在三T元以⊥的,当 事人有要求举

行听证的权利。

第三十六条 执行本条例的行政管理

部门工作人员,不履行职责、滥用职权、

徇私舞弊;玩忽职守的,由 其所在单位或

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;给 当事人

造成损失的,应 当依法承袒民事责任;构
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 则

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 白公布之 日起

施行。

录 法规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防洪

以及与防洪有关的活动,必须遵守 《防洪

法》和本办法。

第三条 防洪工作实行安全第一、常

备不懈、以防为主、全力抢险的方针;坚
持全面规划、统筹兼顾、综合治理、局部

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汀河治

理和防洪工程设施建设纳人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计划。省人民政府应当资助贫困地

区大型防洪工程建设。

陕西省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办法

(1999年 9月 8日 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
’OlO年 3月 笳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二章 防洪规划

第三章 河流治理与工程设施笱理

第四章 防汛抗洪

第五章 保障措施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七章 附  则

第一章 总  则

防洪费用按照政府投人同受益者合理
第一条 恨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回防洪 承担相结合的原则筹集。

法》 (以 下简称 《防洪法》)和有关法律、  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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